台北基督之家場地使用管理辦法　　　2026.03.19修訂
主旨：
　　　為維護基督之家(以下皆稱本家)場地設施皆能順暢正常使用，
　　　提升服務效能，特擬定場地使用管理辦法。
說明：
一、適用範圍 
　　　本家所屬之場地，包括醒吾B1主會堂、醒吾B1(OIKOS)副堂及教室、　
　　　醒吾4F副堂、宣教B1副堂及教室、宣教3F副堂及教室、宣教4F教室。
二、使用標準

　　　１．所有場地使用以本家聖工為優先，未使用之時段方得對外借用。
２．活動內容不得違背聖經原則，亦不得有營利性或政治性之行為。
　　　３．使用優先順序如下：
　　　　　Ａ．本家各類聚會、特會及教育裝備課程。
　　　　　Ｂ．本家認同支持且參與規劃執行之國度性事工。

　　　　　Ｃ．本家會友及其直系親屬之婚喪禮拜。

　　　　　Ｄ．基督教福音機構或團體所舉辦之福音性活動。
　　　　　Ｅ．非營利性之社福團體或財團法人舉辦之公益性質活動。
　　　　　Ｆ．本家舉辦或協辦之社區活動
　　　　　Ｇ．本家小組聚會及幸福小組、其他聚會。
三、使用時段、辦法與原則

　　　１．一般聚會使用時段

　　　　　Ａ．週二至周六：
          8：30～12：30、13：30～17：30、18：00～22：00，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每4小時為一使用時段。
　　　　　Ｂ．週日：
          13：00～17：00。
　　　　　Ｃ．使用時間包含聚會正式進行時間及前置作業與善後處理之時間。

　　　　　Ｄ．如在使用時間之外另需佈置或綵排，可免費使用一個時段，      
              超出一個時段則另計費用。
　　　２．小組聚會使用時段

　　　　　Ａ．週二至周六：
          10：00～12：00、14：00～16：00、16：00～18：00、19:00～21:00。
　　　　　Ｂ．週日：
          9：00～11：00、11：00～13:00、13：00～15:00、15:00～17：00。
　　　    Ｃ． 小組借用以兩小時為限，不得提前與超時佔用。
　　　３．使用原則
　　　　　Ａ．本家保有場地借用與否及變更之權利。
　　　　　Ｂ．週日上午為本家主日聚會時段，場地不出借予外堂、機構或個人。
　　　　　Ｃ．週日宣教401、402教室僅供臨時場地借用。
　　　　　Ｄ．圖書室為書籍查閱、教會內部會議及培育系統課程之保留場地，
　　　　　　　除週日臨時借用外，其餘時段不在借用範圍內。
　　　　　Ｅ．小組臨時借用為單次借用，須等待該次使用結束後，方可再次申請。
　　　　　Ｆ．外部單位借用最早可於三個月前預約申請，固定聚會場地使用期限至當年底止，隔年請重新申請。(例:婚喪喜慶等等……)
　　　　　Ｇ．場地空間、設備使用之相關事項，由行政部負責協調。
　　　４．使用程序

　　　  　Ａ．預約申請:
              借用前請電洽行政部，或至本家「教會活動場地查詢」頁面https://www.tpehoc.org.tw/mrbs/，確認場地狀況，最遲應於使用日三天前將填妥之「場地使用申請單」交至行政部負責同工處。
　　　　　Ｂ．審核確認：
              申請單經牧長簽核並由同工登錄至系統網頁後，方視為借用成功。若申請未獲核准，行政部將另行通知。
          Ｃ．費用繳納：
              場地使用如產生費用，最遲應於當日使用場地結束前繳清。
　　　５．「場地使用申請單」填寫注意事項
　　　　　Ａ．請確實填妥申請人、現場負責人、用途、活動名稱、欲使用場地、使用人數、起迄時間、需求器材等欄位。
　　　　　Ｂ．申請人如為本家會友，需有申請人、區長或區牧、部門主管之簽名；其餘身份申請人，需有申請人、部門主管兩欄簽名。

四、場地使用規範
　　　１．正式使用

　　　　　Ａ．醒吾B1主會堂內禁止餐食及飲用飲料（無色無味白開水除外），未吃完之餐飲應暫放於休憩區，活動結束後請務必帶走。

　　　　　Ｂ．所有會堂可提供之基本配套影音設備為：麥克風、電視或投影設備及現場擺設之固定樂器…等。
　　　　　Ｃ．如欲自行攜帶影音器材或需搬動現場設備，請於活動前告知行政部，經同意後方可操作搬動，活動結束後應完全恢復原貌。

　　　　　Ｄ．如欲播放影音檔案，請自行攜帶筆記型電腦，檔案亦請事先自行製作，並於佈置綵排時測試確認。
　　　２．佈置收拾

　　　　　Ａ．所有會堂之十字架主牆面嚴禁任何形式之接觸性佈置，其餘牆面及所有場地亦不可釘掛。場地佈置需事先告知行政部，經同意並由申請人或場地負責人簽署「場地切結書」後方可為之。
　　　　　Ｂ．鮮花進場僅限於本家場地內之佈置、綵排與正式活動期間，商業大樓公共區禁止佈置擺放，並由場地使用方之人員簽收，本家並不代收。活動後應清運所有花卉及相關盛器裝飾，不可視為垃圾丟棄。
          Ｃ．因本場地設於商業大樓內，依大樓管理規定，全面禁止大體、棺木進入建築物內（大樓全區及本家場地）。故無法提供大體及棺木安置、瞻仰或相關儀式使用，不便之處敬請見諒並配合遵守。

　　　　　Ｄ．使用產生之垃圾請確實分類置於資源回收區，場地應清理乾淨，公用設施如空調、燈光、影音設備、桌椅、白板、聖經等，應確實關閉或擺放回原位。

　　　　　Ｅ．所有聚會及人員需於晚間十時前結束離開，現場負責人需督導全部使用過程並負責善後處理，並由行政同工驗收無誤後方為完成歸還。
　　　３．其餘規範

　　　　　Ａ．為維護場地環境與聚會品質，本場地不開放攜帶任何寵物入內
　　　　　　　（導盲犬除外），敬請見諒與配合。
　　　　　Ｂ．本家場地嚴禁菸、酒、檳榔、口香糖，聚會時避免大聲喧嘩，愛惜使用場地及各項設備，如有損壞需照價賠償。

　　　　　Ｃ．臨時性置物櫃僅限當日使用，不可長期佔用，聚會結束時請帶走所有私人物品，物品若有遺失請自行負責，本家不負保管之責。
　　　　　Ｄ．使用者如欲變更使用日期、地點或取消使用，請主動通知行政部，不得擅自轉借他人或做其他用途，亦不得私自佔用未使用場地，一經發現，行政部得有完全之裁量處置權。
五、場地使用奉獻金建議：(本家為非營利機構，無法開立發票)
	時    段
	08:00 - 12:00
	13:00~17:00
	18:00 - 22:00

	醒吾B1 主會堂
(約700人)
	NT$ 24,000
	NT$ 24,000
	NT$ 24,000

	醒吾B1 副堂
(約130人)
	NT$ 7,000
	NT$ 7,000
	NT$ 7,000

	醒吾B1 教室
(約10~15人)
	NT$ 600
	NT$ 600
	NT$ 600

	醒吾4F 副堂
(約450人)
	NT$ 12,000
	NT$ 12,000
	NT$ 12,000

	宣教B1 教室
(約10~15人)
	NT$ 600
	NT$ 600
	NT$ 600

	宣教3F 副堂
(約50人)
	NT$ 3,000
	NT$ 3,000
	NT$ 3,000

	宣教4F 教室

(約10~15人)
	NT$ 600
	NT$ 600
	NT$ 600

	1． 凡非本家主動規劃之事工，均需支付場地使用費用，本家將開立
「一般奉獻收據」，請預先告知所需開立之抬頭名稱。
２．本家全職同工及其直系親屬之婚喪禮拜，費用得採自由奉獻。
３．本家會友使用場地，若與傳揚基督福音相關，則醒吾、宣教兩棟大樓會堂與副堂可享五折優惠，惟教室費用仍依上表計算。
４．友堂或福音機構使用場地，若與傳揚基督福音相關，則醒吾、宣教兩棟大樓會堂與副堂可享八折優惠，惟教室費用仍依上表計算。
５．使用本家場地除場地費用外，需額外加收1,000元設備維護費。
６．醒吾4F副堂中後區(音控室以後)為大樓中央空調，如在週六日17時之後使用，每小時另需支付醒吾大樓管理委員會冷氣使用費2,625元，不包含在上述場地費用之內。

７．所有場地使用相關費用，最遲應於當日使用場地結束前繳清。

８．已繳費者如因故取消使用場地，所有費用均可退還。



             台北基督之家場地使用申請單     No._____________　　　
	申請性質
	(一般聚會 使用  (小組聚會 使用                   ※粗框部分請申請人詳填

	申請單位
	
	申請日期
	 年　  月　  日

	申 請 人
	
	E-Mail
	
	聯絡
電話
	(M)_____________
(H/O)____________

	現　  場

負 責 人
	
	E-Mail
	
	聯絡

電話
	(M)_____________

(H/O)____________

	申 請 人 身    份
	(本家會友  　      (本家會友直系親屬    (友堂(含會友)：               (詳明)   

(基督教福音機構 　 (非營利性公益團體　  (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(詳明)

	用    途
	(講座/活動  (培訓/會議  (教會課程　(結婚感恩禮拜  (追思禮拜
(小組聚會  (幸福小組  (其它：                  (詳明)

	活動名稱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詳明)
	參加人數
	約      人

	申請場地
	宣教B1(副堂  (初小級  (中小級  (高小級  (教室1  (教室2
宣教3F(副堂  (多功能教室
宣教4F(401  (402  (403  (404  (405
醒吾B1(主會堂  (副堂  (101  (102  (103  (104  (105　  
醒吾4F(副堂　(其它＿＿＿＿＿＿＿___(詳明)

	使用日期
	　 年　 月　　日星期( 　 )　～　　年　 月　　日星期(  　)　(固定每週_____使用

	使用時間
	　     ：      ～　　　： 　　　 (小組以公告時段為準，兩小時為限)

	設備器材 需    求
(依現場設備為準)
	(視訊設備 　  (音響設備　   (電腦設備      (樂器設備
(其它　　                

	費    用
	場租：　　　　          　　設備：
其它：　　　　          　　合計：
	出納   簽名
	

	擬辦建議：
	批示：

	簽核
	行政幹事
	區長/區牧
	部門主管
	行政主任
	駐堂牧者

	
	
	
	
	
	


※本表可由E-MAIL：taiwan19930506@gmail.com或傳真02-23910773遞送。寄送後請電02-23563911＃205 蔡連祥弟兄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(請翻至背面繼續填寫場地使用切結保證書）

場地及設備借用切結保證書

今向財團法人基督之家
使用本教會場地，茲切結保證遵守下列約定：

一、借用本教會場地活動內容不得違背聖經原則，亦不得有營利性或政治性之行為。
　　如有違反，得立即制止，並停止使用權。
二、借用本教會場地，如致場地內之設備（如音響、麥克風、樂器、桌椅…等）、場
    地本身（如牆壁、地板…等）發生毀損，願負恢復賠償全責。
三、遵照場地使用規範，因活動有場地佈置之需，請於活動結束後立即恢復場地原
    貌。如因佈置或拆除造成場地任何形式的損傷，願負恢復賠償全責。

四、借用期間，借用人須負責場地之清潔與維護，使用完畢時應進行善後處理，使
    場地回復出借時之原狀。

五、凡非本家主動規劃之事工，均需支付場地使用費用，本家將開立
    「一般奉獻收據」，請預先告知所需開立之抬頭名稱。
     
當您簽署本切結書時，即表示您已閱讀、瞭解並同意接受本切結書之所有內容。
此致
財團法人基督之家

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　立書人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中華民國　 　年　　 月　　 日
